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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販保育與城市發展 
 
 本人是學院老師, 數年前因為研究關係, 開始了解本港的小販經濟, 並廣泛接

觸不論合法或無牌的小販。適逢特區政府首次有系統地進行有關小販政策的公眾諮

詢, 本人希望負責的官員及關心的議員, 可以認真考慮以下的小販保育政策, 以重建

理想的城市發展。 
 

在正規經濟以外, 其實一直都存在著一種非正規經濟。我們姑且將[正規經濟]
命名為商場經濟, 而將非[正規經濟]稱呼為小販經濟, 雖然兩者之間可以有著千絲萬

縷的關係。顧名思義, 商場經濟是表達著一種被規管, 認許, 祝福及視為進步表徵的

經濟領域。自由主義下的[市場經濟]正是當中的典範。商場經濟假設, 透過建立規

範及有監管的市場活動, 自然就會帶來自由競爭, 大效益, 問責交代及有保障保證

等。它更被宣稱為一種更現代, 更優勝及更適合當今全球化發展的經濟模式。可惜, 
在現實的實踐中, 我們越來越明白這種看似整齊體面的經濟, 其內裏的運作其實卻是

反對競爭(因為大家的利潤都是來自壟斷, 如油公司的合謀造價), 沒有效益(因為

並沒有計算其他的效益及社會成本, 如連鎖快餐店清潔工的低微工資), 缺乏監管

(因為監管機構本身的金主往往就是大機構, 如專業團體及半官方監管組織)及 沒

有保障的(因為大機構與顧客的關係都是建立於法律法例, 而這些法律法例的詮釋與

運用, 也只有大機構 能把握(如保險單據條款)。 

 

現在, 我們或者都開始越來越明白當中的問題, 但卻想像不到商場經濟以外的

可能, 因為我們擔心離開商場以外, 將會是烈日當空, 炎熱焗促及身處險境的。其實, 

假如我們真的決心離開商場, 自會發現原來外邊的大自然, 也可以是綠樹環抱的, 當

中有充沛的陽光, 也有涼爽的樹蔭, 空氣甚至比商場更清新。但更重要的是, 大自然

自有自己的規律, 自能容納更多乘涼的人。小販經濟從來都是基層市民的生活範圍, 
他們直覺地知道, 世上有不同的經濟模態。有些經濟是對基層市民不利的, 是昂貴的;  
即使外表看來, 都可能較光鮮, 較漂亮。有些經濟是凌亂的, 也是偷偷摸摸的, 但卻對

基層市民的生計很有益處, 也更為貼心。小販經濟不是不講私利的, 但它更明白到與

社區共融的關係, 也明白到經濟活動也是一種社會關係。當中也有倫理道德, 要解決

的是人們基本的生活需要。錢不是不賺, 但也不能是盡賺的。生意不是不重要, 但人

情交往也可以好好享受。小販經濟可能不能解決所有人的溫飽, 但卻提供人們更多

的就業機會(街市就總比商場能雇用更多的基層工人), 提醒人們經濟活動當中的社

會成份。 
 

面對著小販經濟的游擊式挑戰, 商場經濟的發展邏輯不是互相並行並重, 卻是

千方百計期望滅絕對方的存在, 包括要求政府嚴厲打擊小販活動, 增加小商販的經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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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, 拆除舊市區的遮蔭建築, 破壞經年建立的社區關係, 興建充滿中產階級消費及

生活想像的新市鎮(即以行車規劃替代步行設施, 將工作與居住地點分離, 及規劃沒

有街道的空間等)。可幸的是, 商場經濟這種發展的邏輯也到了自己的瓶頸, 全球資

本主義都面臨著不同的結構危機。貧富兩極化的社會發展, 已經令更多不同階層的

人仕明白, 經濟制度是有不同顏色的, 社會/社區/小販經濟絕對可以是另一種選擇。

這種選擇不依靠跨境的投資買賣, 不重視規模壟斷, 卻重現人與人, 面對面的直接交

往, 期望經濟 終可以重新被納入到社會的規範當中, 容讓更多人因為經濟活動而真

正得益。  

 
以下是有關長遠小販保育規劃的建議: 

1. 設立小販政策委員會, 專責有系統, 長遠及整合地檢討現行的各類小販政策, 
取消過時及苛刻的規範及制訂前瞻性的社會政策, 包括：重新發放小販牌照, 開設更

多露天小販市集及天光墟, 設立特式小販區域, 擴大固定檔販經營面積, 研究攤檔設

計及承認固定檔販助手身份等。無可否認, 特區政府近年間也曾局部地回應民間要

求, 容讓及扶持了現有小販社群的發展, 但基本上仍是持有一種逐步取締的態度(在
過往的 20 年期間, 持牌小販數字已銳減了三份之二, 依此類推, 持牌小販可能於未來

十年便會全數消失), 缺乏打造本港小販社群作為一種本土文化體現的發展方向。具

體來說, 特區政府應該盡快在完成了是次固定攤販管理政策諮詢後, 開展另一次更為

全面的小販政策公眾諮詢。 
 
2. 制訂小販保育政策, 在重建舊市區的時候, 優先保留原來的露天小販市集, 在

社會影響評估中, 加入對小販, 小商店經營者及小販顧客的影響評估, 以有機地整合

小販經濟於未來的城市設計當中, 並重新開拓街道的公眾使用權。 
 
3. 撥出更多的研究資源, 整理小販政策及小販社群的研究文獻, 開展小販社群

狀況的實地研究, 以了解現時本港合法及無牌小販的經營情況, 從而訂定適切的小販

政策。此外, 特區政府也應派員進行世界各地(尤為東亞地區)的小販政策調研考察, 
以廣泛參考不同國家政府的小販管理及保育政策。 

 
 
 
 


